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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阳能电池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封装项目 

1、投资项目概述 

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公司与德国 ALEO SOLAR AG 公司（以下简称 ALEO）共

同出资进行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封装项目，公司已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和 2008 年 2

月 23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签署合资意向书的公告》（临 2008-014）

和《关于签署合资协议及其它事项的公告》（临 2008-016）。 

2、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与 ALEO 共同出资设立的埃孚光伏制造有限公司，已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取

得营业执照，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日贵先生，注册资本 1750 万欧元，双方各拟出

资 875 万欧元，各占 50%的持股比例；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目

前本公司和 ALEO 各出资 250 万欧元，于 2008 年 7 月 30 日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根据双方约定，剩余注册资本金将按计划到位。 

该项目生产经营所需的厂房已建设完工，第一条设计产能 10MW 的生产线设备

已安装调试完毕，并于 2008 年 8 月 8 日正式开始生产，预计本年度约有 3MW 的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产量，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预计可实现 8000 万元左右的收入。

该项目的投产，标志着公司正式跨入新能源行业，为公司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保持快

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在下半年将加快建设进度，争取 2008 年底完成设

计产能年产 50MW 的设备安装调试。在本期工程结束后，公司将和 ALEO 商讨进一

步扩大产能的合作意向。该项目公司已经与合作方 ALEO 签署了产品包销协议，所

有的产品均通过 ALEO 销售，产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公司所获取的利润率不

会低于国内同行。 

二、CIGSSe 薄膜太阳电池项目 



 

1、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投资成立山东孚日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公司《对外投资

公告》（临 2008-007）已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 

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山

东孚日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同意山东孚日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设备的议案》。公司《对外投资及其他事项公告》（临 2008-026）已于 2008 年 3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 

2、项目进展情况 

山东孚日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光伏”）已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注

册成立，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目前实收资本 12,000 万元，投资所需的资金全部

来源于自筹资金，注册地址为高密市孚日大道以北小辛河以东，法定代表人为孙日贵

先生，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及其他太阳能光电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售后服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孚日光伏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要

向德国 Johanna Solar Solutions GmbH 公司采购生产经营所需的设备，该设备主要

为两条 CIGSSe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的生产设备，每条生产线的设计产能为

30MW，两条共 60MW，设备总价约为 11175 万欧元。根据合同，第一条生产线预

计于 2009 年第一季度开始交付，第二季度开始调试安装，预计第三季度试生产；第

二条生产线预计于 2009 年底开始交付，2010 年一季度安装调试，预计二季度开始

试生产。 

该项目于 2008 年 2 月 22 日开始奠基动工，至 7 月底主体厂房工程已基本结束，

内部洁净室工程建设已于 8 月 1 日开工，将于 10 月底完工。其他配套设施施工将陆

续开展，预计 2008 年底完工，2009 年初厂房完全具备设备接收和安装条件。 

公司已与相关合作方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包括项目发展、总体规划设计、项目管

理、技术专利授权、产品销售以及排他性合作合同等，可以确保公司从生产经营到销

售、包括人员培训、设备使用、后续技术研发支持等所有方面能够得到顺利实施。根



 

据计划，该项目预计于 2011 年达产，经公司初步测算，达产后预计可年新增销售收

入 15 亿元，预计税前利润率不低于 30%。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8 月 8 日  


